
 

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
 

  

 

安徽省 2025 年非免疫规划疫苗 

追加补充采购公告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疫苗管理

法》）及《关于印发安徽省非免疫规划疫苗集中采购方案的通知》

（皖卫疾控发〔2021〕2号）相关要求，我省决定开展 2025 年非

免疫规划疫苗追加补充采购工作。现对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项目概况 

（一）项目名称 

安徽省 2025 年非免疫规划疫苗追加补充采购。 

（二）项目范围 

全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各相关单位。 

（三）项目单位 

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。 

二、企业申报 

（一）申报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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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受理企业申报，受理时间：

9:00-11:30,14:30-17:00（工作日），2025 年 10 月 27 日 17 时

截止。 

（二）申报地点 

安徽省医药价格和集中采购中心，地址：合肥市庐阳区益民

街 20号六楼咨询室（610 室）。 

（三）申报方式 

1.申报材料 

企业申报的产品须在《安徽省 2025 年非免疫规划疫苗追加

补充采购产品目录》（附件 1）范围内,并递交如下申报材料： 

（1）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、无不良信用记录声明函（附

件 2）； 

（2）授权委托书（附件 3）； 

（3）产品申报表（附件 4）； 

（4）企业资质要求（附件 5）； 

（5）产品资质要求（附件 6）； 

（6）产品报价单（附件 7）。 

上述申报材料的具体格式及要求详见附件，申报材料须加盖

申报企业公章并按上述顺序以产品为单位整理成册（正本 1份，

副本 6份），所有材料须密封。 

2.产品报价要求 

一是所报产品价格为包含疫苗储存运输费在内的价格（格式

见附件 7）。二是在分别扣除现行我省及邻接省份疫苗储存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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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的前提下，所报产品价格不得高于《疫苗管理法》实施后每

个邻接省份最近一次省级采购价。三是邻接省份若在《疫苗管理

法》实施后已完成申报产品的采购工作，则申报企业须提供采购

价格公示截图及该省现行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收费标准作

为佐证材料。四是邻接省份若在《疫苗管理法》实施后尚未完成

申报产品的采购工作，则申报企业须提供扣除疫苗储存运输费用

后，申报产品价格不高于邻接省份后续入围采购价格的承诺函。

五是我省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现行收费标准为 10元/支。

六是邻接省份为山东省、河南省、湖北省、江西省、浙江省、江

苏省。 

3.递交申报材料要求 

申报企业须在采购公告规定的申报时限内到安徽省医药价

格和集中采购中心现场递交申报材料，递交材料人（可以不是企

业法定授权人）须携带申报企业递交材料委托书（格式由企业自

拟）及身份证明，由现场工作人员当面确认其身份信息后方可递

交材料。 

三、现场审核 

评审专家对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现场审核。 

（一） 审核时间 

2025 年 10 月 29 日。 

（二） 审核地点 

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，地址：合肥市繁华大道 12560 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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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报企业应指定符合要求的法定授权人，于现场审核

当日 9时前到达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楼 533 会议室。否则，

造成的后果由企业自行承担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:任明雪 

电话:0551-63674877，18119600338 

    五、其它事项说明 

申报中有任何疑问或问题,请在工作日（9:00-11:30, 

14:30-17:00）与项目联系人联系。 

 

附件：1.安徽省 2025 年非免疫规划疫苗追加补充采购产品

目录 

2.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、无不良信用记录声明函 

3.授权委托书 

4.产品申报表 

5.企业资质要求 

6.产品资质要求 

7.产品报价单 

 

 

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

2025 年 10 月 17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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